广元市优秀建造师评选办法
  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为提高我市注册建造师队伍的整体素质，激发广大建造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，为广元市建筑业提供具有良好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工程建设成果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广元市优秀建造师评选、表彰活动每年组织一次。
第三条 广元市优秀建造师评选、表彰工作由广元市建筑业协会评审委员会组织实施。

第四条 广元市优秀建造师评选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地原则，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。
第二章  评选范围

第五条 凡具有二级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并符合申报条件，均可申报。

第六条 代表工程应为近三年竣工工程。

第七条 参与申报的建造师需服务于广元市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。

第三章  申报条件
第八条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有关法律、法规，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，爱岗敬业，无私奉献，勇于创新，开拓进取，在工程项目管理实践中取得优异成绩。

第九条 工程质量管理高标准，严要求，施工组织精益求精，所承建工程近三年来通过竣工验收的，至少获得一项市级工程质量、安全奖项。

第十条 圆满完成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中由建造师负责履行的各项条款，工程项目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，未拖欠职工及农民工工资。

第十一条 注重项目文化建设和环境保护，实现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，近三年未发生工程建设重大质量和安全事故以及环境污染。

第四章 申报程序及申报材料

第十二条 各建筑业企业将符合申报优秀建造师材料统一上报，不受理个人申报。

第十三条 申报优秀注册建造师须填写《广元市建筑业企业优秀建造师申报表》一式两份及申报材料一份。
第十四条 申报材料内容

（1）建造师注册证、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2）建造师个人获奖证书复印件；

（3）代表工程内容、建造师任职令、工程施工许可证、工程施工合同、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复印件、获奖工程的实物全景照片一张；

（4）质量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证明材料复印件；

（5）新材料、新技术应用证明材料复印件；

（6）所有资料须用A4纸按顺序装订成册，复印件提供原件备查。

第五章 表彰奖励、处罚

第十五条 符合条件的候选建造师授予 “广元市优秀建造师”称号并颁发“广元市优秀建造师”荣誉证书，同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推荐，并在有关媒体予以公布。

第十六条 获得“广元市优秀建造师”称号两年内如发生重大安全、质量事故或其他违规问题，取消其荣誉称号。

第十七条 在推荐工作中如发现有欺骗、隐瞒事实行为，一经查实，视情况取消推荐资格。

第六章  附  则
第十八条  本办法由广元市建筑协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元市建筑业协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五年十二月一日

